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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 

暨收购相应股权事项之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邹平

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预重整暨收购其 100%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拟参与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预重整暨收购其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7）。 

2.2024 年 8月 28日，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以下简称“神

鲁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主席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了《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以下简称《合并重整

计划草案(修正案)》)。 

3.近日公司获悉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3）鲁 1681 破 1 号之二（以下简称“裁定书”），裁定批准邹平县

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行健商贸

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裁定公司为

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投资人。 

4.公司将依据上述裁定书及与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管理人签署的《重整投资

协议书》参与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本次重整投资仍存在因客观上无法

满足《重整投资协议书》中各项条件而终止的风险；公司如果完成对神鲁公司等

四家公司的破产重整和股权收购，还需要对其加以整合，整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邹平县神鲁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人民币，法人为王平。经营范围主要为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固体废物治理、金属材料制造、选矿等。神鲁公司具有固废处理资质，是邹平市

为数不多的在固废处理方面资质和技术较为成熟的企业，但受担保债务拖累，深

陷债务困境，无法自救，目前该公司处于半停产状态。 

同时，山东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

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同为王平实际控制。因历史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不抵债，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以（2023）鲁

1681破申 3、4号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合并预重整。并于 2023年 5月 10日以（2023）鲁 1681破申 3、4号之二决

定书指定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担任合并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签订了“编号：20230718 号预重

整投资协议”约定云南嘉锐为重整投资人完成对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的重整投资。

因京蓝科技看好该项目，且云南嘉锐因资金问题无力继续投资，经各方友好协商，

拟将预重整投资协议的投资人由云南嘉锐变更为京蓝科技，由京蓝科技作为新的

重整投资人，全面完成对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的重整， 

公司拟与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云南嘉锐工贸有限公司及个旧兴华锌业有限

公司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之变更协议》，公司拟参与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预重

整，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入不超过 2643 万元（含或有债务）取得神鲁公司等四

家公司 100%股权。 

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7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拟参与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四家公司预重整暨收购其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进展情况 

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

鲁 1681 破 1 号之二（以下简称“裁定书”），裁定批准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

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 

三、裁定书具体内容 

申请人：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8 月 31 日，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

理人)向本院提交申请，称本院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作出(2023)鲁 1681 破 1 号

之一民事裁定，裁定批准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终止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

程序。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因重整投资人未按照重整计划按期足额支付重整

投资款并申请变更重整投资人及重整投资款付款期限。管理人制定了《神鲁公司

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以下简称《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

案)》),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

正案)》,故申请本院批准《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 

本院查明，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投资人未按

照重整计划按期足额支付重整投资款并申请变更重整投资人及重整投资款付款

期限，管理人制定了《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并提请债权人会议主席召开

债权人会议，对《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进行分组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含建设工程优先债权、抵押债权)共有债权人 3位，债权

金额总计 7909215.31 元，该组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 3 位，同意合并重

整计划草案(修正案)的债权人 2位，占本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比例为

66.67%,其所代表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为 7787595.81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比例为 98.46%。 



2.税款债权组 

税款债权组有债权人 1 人，债权金额 3157288.95 元，该组出席本次债权人

会议的 1位，同意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的债权人 1位，占该组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债权人的比例为 100.00%,其所代表的税款债权金额为 3157288.95 元，占

该组债权总额的比例为 100.00%。 

3.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按户债权总额在 3万元以上的，不含 3万元)共有债权人 36位，

债权金额总计 279194413.81 元，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 36位，投票同意

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的债权人 33 位，占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的比例为 91.67%,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212191161.81 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比例为 76.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八十四条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

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以上各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

意《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均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已获通过。 

本院认为，本次债权人会议议程、内容、程序、表决规则及依债权分类设置

表决组等方面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表决过程公开、

透明、规范；各表决组均已表决通过《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批准并执

行《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有利于依法、高效的清偿债务，减少债权人的

损失，尽快恢复企业经营活力，实现重整目标。综上，《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

正案)》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表决程序规范、合法，且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故对管理人申请批准《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

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

如下： 

批准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

案)。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四、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修正

案)主要内容 

（一）变更重整投资主体 

确认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的重整投资人由“云南嘉锐工贸有限公司”变更为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变更债权清偿方案 

截止目前，原重整投资人嘉锐公司欠付重整投资款共计(人民币大写):贰仟

零柒拾捌万元整(小写：20780000,00元)及相应的违约金。 

在“继续执行邹平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

重整投资总额：贰仟陆佰肆拾叁万元(小写：26430000.00)保持不变”的基础上，

将“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十、债权清偿方案”变更如下： 

1.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 

经邹平市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尚未获得清偿的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包括

建设工程优先债权与抵押债权)及税款债权于邹平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本修正案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清偿完毕； 

2.按户债权总额在 3万元以上(不含 3 万元)的普通债权 

经邹平市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按户债权总额在 3万元以上(不含 3万元)的尚

未获得清偿的普通债权按照“合并重整计划草案”载明的清偿比例于邹平市人民

法院裁定批准本修正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清偿完毕。 

（三）变更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将“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十四、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期限(五)执行完毕的

标准中的第二项变更为“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登

记至重整投资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四）变更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将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全部出资人的出资权益均调整为零，将神鲁公司等四

家公司全部出资人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无偿让渡给重整投资人京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管理人将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期(或提前)足额支付重整投资款及相

应的违约金之日起 15 日内，提请邹平市人民法院解除对嘉锐公司持有的神鲁公

司等四家公司股权的冻结，并将嘉锐公司持有的神鲁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全部股权

变更登记至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注：在此之前，按照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已提请法院协助将神鲁公

司等四家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云南嘉锐工贸有限公司名下。) 

（五）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收取及剩余资金的处理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原重整投资人云南嘉锐工贸有限公司与神鲁

公司等四家公司签订的“编号：20230718 号预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自

嘉锐公司逾期付款之日至京蓝公司按照本修正案实际支付重整投资款期间的“逾

期付款违约金”。 

管理人收取的上述“逾期付款违约金”、管理人账户中的剩余资金等全部纳

入偿债资金，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且在清偿“补充申报的债权、异议成立的债

权、诉讼确认的债权”等债权，并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向全体普通债权人按照其

未清偿完毕的债权部分同比例追加分配。 

五、备查文件 

1.《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邹平县神鲁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正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邹平大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

(修正案)》。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六日 

 


